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文书
行政处罚告知书
济南贵碧图书有限公司等71家企业：
由我单位立案调查的你（单位）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单位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：

经调查，你（单位）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。
依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第一款“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，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。”的规定，拟吊销你（单位）的营业执照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第一款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和《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》第二条的规定，你（单位）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要求举行听证。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举行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八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，在起步区政府门户网站（http://jnxxq.jinan.gov.cn/）依法予以公告。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

联系人：石佳  姚玉敏    联系电话：0531-66604130

联系地址：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市民中心1422

附件：济南贵碧图书有限公司等71家企业
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管理委员会

综合执法部
2025年11月10日


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